
永福县人民政府

关于永福县2019年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
县人大常委会：

今年以来，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、降税减费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以及财政刚性支出的持续增加，我县财政资金需求和有限财力的矛盾日益尖锐，确保收支平衡任务空前艰巨。在县委的正确领导、在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，我县财政工作紧紧围绕狠抓收入节支，集中财力保“三保”，努力维持财政正常运转。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，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短收、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小幅增加、新增债券、刚性支出增加等因素，导致2019年财政预算收支情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。为此，根据《预算法》和《预算监督条例》相关规定，按照“统筹兼顾、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现对2019年财政预算收支进行相应调整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预算调整原因
　　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短收。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短收，需要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增加。年初编制预算时上级转移支付收入是根据提前下达的金额列入预算，执行过程中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收入少量增加，相应的支出预算也发生变动，需进行调整。

（三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。将2019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收支纳入预算管理，收支预算发生变动，需进行调整。

　　二、具体调整方案
　　（一）公共财政收入预算调整情况

　　1.组织财政收入：由年初预算69030万元调整为62098万元，调减6932万元，同比减少10%。

税务局组织收入年初预算47920万元，调整为42304万元，调减5616万元，同比减少11.7%；

财政局组织收入年初预算21110万元，调整为19794万元，调减1316万元，同比减少6.2%。

2.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：由年初预算的46363万元调整为41392万元，调减4971万元，同比减少10.7%。

　　3.上级专项补助收入：由年初预算提前下达的专项补助收入99409万元调整为目前实际收到的149121万元，调增49712万元，同比增长50%。

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调增6845万元。

动用预算稳定调节资金3604万元。

土地出让净收入调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：由年初预算的50086万元调整为61185万元，调增11099万元，同比增长22%。调入资金全部用于安排当年预算支出。
　　综上所述，我县2019年公共财政收入由年初预算203058万元调整为270250万元，调增67192万元，同比增长33%。
　　（二）县级可用财力调整情况

根据年初收入测算县级可用财力为146923万元，现调整为155897万元，调增8974万元，同比增长6%。主要原因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4971万元；上级财力性补助收入增加2844万元；政府性基金调入增加11099万元。

（三）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调整

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由年初预算的203058万元调整到270250万元，调增67192万元，同比增长33%。其中：

1.县本级支出由年初预算的146923万元调整到155897万元，调增8974万元，同比增长6%，调整后收支平衡，具体调整科目及数额见附表。

2.新增一般债券调增支出8325万元。
　　（四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

1.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：由年初预算的65994万元调整为93128万元，调增27134万元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由年初预算58700万元调整为64757万元，调增6057万元；调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25000万元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：由年初预算的65994万元调整为93128万元，调增27134万元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由年初预算10700万元调整到5453万元，调减5247万元；调出资金由年初预算的50086万元调整为61185万元，调增11099万元。

（五）社会保险基金年初预算没有发生变化，不作调整。

　　
附件：1.永福县2019年组织财政收入预算调整方案(草案) 

2.永福县2019年公共财政收入预算调整方案(草案) 

3.永福县2019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调整方案(草案)

4.永福县2019年政府基金收入预算调整方案(草案)

5.永福县2019年政府基金支出预算调整方案(草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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